山丹县司法局文件
山司发〔2021〕14号
山丹县司法局

关于表彰2020年度全县司法行政系统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020年以来，全县司法行政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司法局的精心指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较好地发挥了依法行政、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公证服务、法治宣传、社区矫正等行政执法、刑罚执行、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全面完成了司法行政各项工作任务，整体工作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省市业务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为进一步激发我县司法行政系统团结奋斗、狠抓落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对清泉司法所等3个司法所、局办公室等2个股室、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尤月亮等8名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名单附后）。对3个司法所颁发奖牌并奖励现金600元（用于补充办公费用）、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颁发奖牌、2个股室颁发荣誉证书，对8名先进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冉旭、朱韬被推荐为全县优秀公务员，县局不再进行奖励。

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法律工作者要以先进为榜样，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用实干贯彻新思想，用苦干实现新作为，不断开创全县司法行政事业新局面，努力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附件： 2020年度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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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度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

一、先进集体（6个）：

清泉司法所

东乐司法所

陈户司法所

局办公室

局法治建设股
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
二、先进个人（8名）：

尤月亮  公证处干部
马  秀  行政执法股股长
张  霞  社区矫正股干部

党妮娜  东乐司法所司法助理员   

张志华  甘肃培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建民  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正宏  甘肃瑞雪律师事务所律师

梁岩宏  东乐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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